俄语系研究生“学业奖学金”评定标准
1、 参评必备条件
1. 各科考试不得有不及格、补考、违纪等情况。
2. 其他项参照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。
2、 评定分数构成
学业科研80%（平均成绩占40%；科研成绩占20%；相关证书类占20%）
思想道德占20%
三、成绩量化
（一）科研加分（占比20%，最高加20分）：
1. 期刊论文加分
1）核心期刊：中文核心A级加80分、B级加50分、C级加40分、
D级加30分；国外核心期刊加15分。
2）国际会议论文集、普通刊物：加10分。
2. 科研教研等项目加分
    1）省部级课题，主持加20分、参研加10分
    2）司局级课题：主持加15分、参研加8分
    3）地市级课题：主持加10分、参研加5分
3.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
1）大会宣读，如国际会议、学术论坛加5分
2）会议论文获奖加 5分
注：科研部分可累计加分，总分不超过100分，即100*20%=20分。
（二）证书加分（占比20%，最高加20分）
1. 赛事加分
1）国家级赛事：A类 一等奖加50分、二等奖加40分、三等奖加30分、
优胜奖 20分；
          B类 一等奖加40分、二等奖加30分、三等奖加20分、
优胜奖10分；
2）省级赛事： A类 一等奖加30分、二等奖加20分、三等奖加15分；
          B类 一等奖加20分、二等奖加15分、三等奖加10分；
2. 专业考试证书加分
1）俄语专业八级：优秀加20分、良好加15分、合格加10分
对外俄语2级 ：加10分
2）英语六级：加10分。
3）翻译资格证：三级证书加10分、二级证书加20分
注：1）证书加分部分可累计加分，总分不超过100分，即100*20%=20分；
2）专业考试证书加分中，同类证书只取最高加分项，即俄语专业八级与对外俄语2级分数不累计；翻译资格证三级、二级分数不累计。
